
恒银金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专项说明 

 

为更加合理准确的反映公司生产经营和财务状况,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

相关规定及公司实际情况，决定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变更公司关于销售现金类

存取款设备保修期内维保费用计提标准的会计估计。 

 

一、本次会计估计变更概述 

公司关于销售设备保修期内维保费用计提标准执行的是《企业会计准则第

13号——或有事项》。依据销售订单或合同的规定，公司将产品销售给客户后一

般需提供 3-5年的售后服务，质保期内公司对客户承担免费调试及故障处理等服

务，提供免费维保期的时间根据不同产品、不同客户而有所区别。因公司销售设

备维保服务效率的提升，设备维保实际发生的台年费用逐年下降，2017-2019年

的设备维保实际发生的台年费用比公司目前执行的计提标准大约下降 13%。因此，

公司拟于 2020 年 1 月 1 日起将销售现金类存取款设备保修期内维保费用计提标

准由 4,000元/台/年调整为 3,500元/台/年。 

2020 年 4月 27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

十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 

 

二、会计估计变更的具体情况及对公司的影响 

由于本次会计估计变更起始日期为 2020 年 1 月 1 日，根据《企业会计准则

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的相关规定，本次会计估计

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进行会计处理，无需进行追溯调整，不会对以前年度财务状

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影响。 

不考虑其他因素的影响，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后，2020 年第一季度将增加归

属于上市公司母公司净利润约 360.22万元，由于市场变化较快，对于 2020年度

归属于上市公司母公司净利润的影响金额无法准确测算，最终影响金额以 2020

年经审计后的金额为准。 

 



三、董事会对本次会计估计变更的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估计变更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变更后的会计

估计能够更加客观、真实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本次会计估计变更

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

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综上，我们同意公司本次会计估计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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